加强农村建设工程抗震管理　补齐建设工程抗震管理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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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发布实施，填补了农村建设工程抗震管理的立法空白，奠定了农村建设工程抗震设防的制度基础，有利于全面提升我国农村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能力。

　　一、《条例》对于加强农村建设工程抗震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是世界上地震灾害多发频发的国家之一。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发生了多次破坏性地震，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这些地震大部分发生在村镇地区，特别是西南、西北和华北地区，发震频率高，房屋破坏普遍，其中村镇住宅的破坏和倒塌是造成历次地震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东部地区虽然是地震少发地区，但群众的抗震意识更为薄弱，多数村镇住宅基本不考虑抗震，一旦发生地震，即使强度不大，大批村镇住宅也会遭受破坏，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中震大灾、小震成灾”是村镇地区的震害特点。历次震害现场调查表明，在遭受同等烈度地震作用的条件下，村镇建筑的破坏程度和倒塌比例远高于城市，主要原因是群众抗震意识不强，经济条件有限，以及传统建造习惯有所不足等。总体来说，地震对我国村镇地区的破坏还较为严重，如何提高村镇住宅的抗震能力，减少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问题。《条例》的发布实施，补齐了农村建设工程抗震管理短板，有利于全面提升我国农村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能力。

　　二、《条例》将实践经验上升为法规制度，不断提升农村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水平
　　在农村房屋灾后重建中，一些地方政府采用“统规统建”“统规联建”“统规自建”等方式进行建设，不断加强管理、指导和服务。比如，免费给农民提供由专门的设计院、专家设计的施工图集，供农民建房时选用；帮助农民做好房屋建设选址，做到“三避让”，避开危险地段和不利地段；组织成立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进行安全巡查，确保质量安全；加强对农村建筑工匠的培训，提高工匠的技术水平等等。这些措施有效提高了农村建设工程的建筑质量。特别是随着全国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农村民居地震安全工程等工作的大力推进，村镇建设的总体防灾水准有所提高。

　　《条例》将这些行之有效的实践经验予以提炼，上升到法规制度层面，为加强农村建设工程抗震能力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和制度支撑。《条例》第四章对农村建设工程抗震设防作了专章规定，特别是针对农村地区的特殊性，强化了政府和部门责任，明确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农村建设工程抗震设防的管理，这也是《条例》的一大亮点。一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经抗震性能鉴定未达到抗震设防强制性标准的农村村民住宅和乡村公共设施建设工程抗震加固给予必要的政策支持。实施农村危房改造、移民搬迁、灾后恢复重建等，应当保障建设工程达到抗震设防强制性标准。二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编制、发放适合农村的实用抗震技术图集，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可以选用抗震技术图集，也可以委托设计单位进行设计，并根据图集或者设计的要求进行施工。三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村村民住宅和乡村公共设施建设工程抗震的指导和服务，加强技术培训，组织建设抗震示范住房，推广应用抗震性能好的结构形式及建造方法。

　　三、深入贯彻落实《条例》，确保条例执行效果
　　《条例》出台后，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积极按照要求，做好《条例》贯彻落实工作：一是通过多种形式，向农村地区宣传普及地震知识，提高群众抗震设防意识；二是在免费提供施工图集的基础上，在农村地区提供、推广简便易行、成本较低的农村房屋抗震技术措施；三是进一步做好农村房屋建设质量的指导和服务工作；四是进一步加大对农村房屋抗震设防的投入和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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